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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4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４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３８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预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分配以

５８６

，

５６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

元（含税），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８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２３

，

４６２

，

６４０

元。另外，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不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四）扣税说明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３８

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

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

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实际每股人民币

０．０３６

元派发现金红利。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申请。

３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由其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

红利所应承担的税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４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六安市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直接派发。

２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５６４－３６３１３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３１２１５５９９－５８７０

联系地址：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精工工业园

联系人：张姗姗

邮政编码：

２３７１６１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广东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精工钢结

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精工”）近日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

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２４４０００５０４

，资格有效期

３

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 广东精工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

过后三年内（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该事项对公司业绩将产生有利影响。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５

股票简称：长春经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

、召开地点：长春市自由大路

５１８８

号开发大厦公司

２２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陈平

６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９６８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６５

，

０３２

，

８８０

股的

３０．３１４％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３８

，

２５１

，

３１１．７５

元，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３

，

８２５

，

１３１．１８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７８９

，

２１１

，

８２５．０４

元，报告期末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８２３

，

６３８

，

００５．６１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４６５

，

０３２

，

８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０．１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

４

，

６５０

，

３２８．８０

元（含税），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４６％

。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公司同意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支付其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报酬人民币

９５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报酬

４７．５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侯育颉、 唐胜君律师出席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１６

证券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

券投资基金为

０．１９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为

０．１８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情况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刊登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红派息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３

、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２６７

，

５３３

，

２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５３

，

５０６

，

６４０．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

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４

、扣税说明：

（

１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持股

期限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

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

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５％

。本次现金红利暂由本公司

按照

５％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９

元。

自然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由公司按

１０％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

（

３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由其自行缴纳其

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税款，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公司股东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新

华水利水电投资公司、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长江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湖

北）、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外的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３８０１１６１

联系传真：

０２３－６３８０１１６５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６８

号大都会商厦

３６１１

邮编：

４０００１０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中国经济信息杂志》以 “雅戈尔关联交易黑幕”为题，报道公司

与合营、 联营企业的大额应收款风险难料以及合营、 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存质

疑。

●

公司声明：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以及关联交易的“公正、公平、公开”，不存在文中所指“黑幕”。

一、传闻简述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中国经济信息杂志》以“雅戈尔关联交易黑幕”为题，针对

公司以下事项进行了报道：

１

、公司与合营、联营企业存在大额应收款，未计提坏账准备；

２

、公司以未审定报表确认合营、联营企业投资收益，期后未进行会计差错

更正。

对上述报道，公司声明如下：

（一）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

（二）公司财务核算符合国家财政部制订的《会计准则》及上市公司财务制

度规定。

（三）公司对财务风险估计充分，无少提或多提各项准备金，核算体系体现

了谨慎性原则。

（四）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正、公平、公开”原则，不存在文中所指“黑

幕”。

二、澄清声明

（一）就未针对合营、联营企业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说明

１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根据公司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对文中列示的应收款项坏账计

提方法为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即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按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

坏账准备的计提属于会计估计， 对大额应收款项不能简单的按照账龄分

析法以固定比例去提取坏账准备，尤其是房产企业的应收款项，具有行业特殊

性，金额大，周期长，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测试，根据款项收回可能存在的风

险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如果简单的按照固定比例提取，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发

生应收款项的当年利润大额减少， 而项目完成收回应收款项的年度利润又大

额增加，造成企业利润的不正常波动，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

２

、公司对合营、联营企业的应收款项的说明

公司对文中所提到的宁波茶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亭置业”）、宁

波兴普东城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普东城”）、苏州中海雅戈尔房地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中海”）、杭州中海雅戈尔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中海”）以及陆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裕投资”）的应收款项，是对

合作开发房产项目的暂付款，由合作开发房产公司用于支付项目的土地款、工

程款等。 为控制风险， 公司对所参与的合作开发房产项目会定期进行项目评

估。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茶亭置业、苏州中海、杭州中海累计实现资金回收

２６２

，

５５９．０３

万元，除留存用于支付项目后续开发所需资金外，其余资金已陆续

按权益比例归还股东。随着项目销售及开发进展，上述项目仍会产生持续资金

回报并归还股东。此外，兴普东城所开发的东方一品和陆裕投资所开发的铂翠

湾项目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正式预售，预计可产生较好的资金回报，整体投资风险

在现有市场形势下处于可控范围。

根据当前评估结果， 公司对合作开发房产项目的资金投入没有本金收回

风险，不需计提坏账准备。 其中茶亭置业、苏州中海及杭州中海三个项目已经

进入盈利期，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合计为我公司贡献利润

１７

，

９２１．３９

万元， 根据当

前市场形势，投入到这些项目的资金没有坏账风险。

（二）就确认合营、联营企业投资收益的说明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合营、联营企业，上市公司应按照持股比例，

根据被投资公司当年利润表上列报的数据确认投资收益。 而公司最近两年年

报对外披露时间均为

３

月下旬，此时杭州中海、嵊州盛泰色织有限公司等尚未

完成自身公司年审，不能提供审定利润表。 考虑到对合营、联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对公司整体利润影响不大，公司为保证年报数据及时性，根据重要性原则，

在年报中对个别不能提供审定报表的合营、联营企业，要求其提供未审加盖公

章报表，并按该报表确认投资收益，由于使用未审数据而产生的差异，在次年

年报中调整。 这也是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普遍做法。

《会计准则》规定，对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企业不需调整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的期初数，但应调整发现当期与前期相同的相关项目。 属于影响损益的，应

直接计入本期与上期相同的净损益项目。 公司由于使用未审数据而对利润产

生的影响均未达到当年公司利润总额的

５％

，属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不需要

追溯调整并在会计差错项目中进行披露。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７

证券简称：联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二号热源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会议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开披露。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９９

，

１００

，

１０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９７％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朱昌一先生

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法，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

９９

，

１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

９９

，

１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

９９

，

１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赞成

９９

，

１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９

，

１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９

，

１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９

，

１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 黄鹏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决议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７

证券简称：联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选举王舟波先生为监事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３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的相结合方式。

二、会议的召集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海口市文华大酒店七层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

司董事、总裁康健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均有刊登。 会议的召开完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受托代表共计

３８

人，代表股

份

２６８

，

３６０

，

３９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８６％

。 其中

（

１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公司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１８

人， 代表股份

２５４

，

８２６

，

４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３５％

；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公司股东人数

２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３

，

５３３

，

９９９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５１％

。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部分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高翔律师、张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四、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

了表决，并通过了全部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

２６８

，

３６０

，

３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赞成

２６８

，

３４５

，

０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１５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

。

（三）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赞成

２６８

，

３４５

，

０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１５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

。

（四）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２６８

，

３４５

，

０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１５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

。

（五）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

２６７

，

３７１

，

８１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６３％

， 反对

９７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３６％

，弃权

１５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的

０．０１％

。

（六）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赞成

２６８

，

３４５

，

０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１５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

。

（七）关于回收九洲化纤欠款相关协议的议案

赞成

２６８

，

２７３

，

６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６

，

７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３％

。

上述议案均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法律意见

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翔先生、张琳女士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本项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华联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

２００８

号华联大厦

１６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３

）因故不能出席的公司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情况

（

１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公司独立董事作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

４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

（

６

）、审议《本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议案》；

（

７

）、审议《本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８

）、审议《本公司关于第七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９

）、审议《本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１０

）、审议《本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持股凭证、证券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帐户、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办理登记手续，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不受理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

２００８

号华联大厦

１１

楼本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２００８

号华联大厦

１１０４

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１

（

２

）联系人：孔庆富 沈 华

（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６６７４５０ ８３６６７２５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６７５８３

２．

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４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

５

本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议案

６

本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 ——— ———

⑴

选举董炳根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⑵

选举丁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⑶

选举胡永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⑷

选举范炼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⑸

选举徐笑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⑹

选举李云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⑺

选举张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⑻

选举倪苏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⑼

选举张英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⑽

选举樊志全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⑾

选举夏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

本公司关于第七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 ——— ———

⑴

选举黄小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⑵

选举魏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８

本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９

本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请在相应的意见项下划“

√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责任解除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洲水城”）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主营业务为以自有资金对房

地产业、园林绿化业、基础设施、酒店、休闲体育项目进行投资等，注册资本

１６７

，

１００

万元，其中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８８．０３％

股权，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６．９４％

股权。

近日，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到泉洲水城通知，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的泉洲水城

８８．０３％

的股权已减资完毕。减资完成后，泉洲水城注

册资本由

１６７

，

１００

万元减至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持有泉洲

水城的股权，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泉洲水城股权比例由

６．９４％

上升至

５８％

。

由于泉洲水城已归还了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投资本金、管理费、股

权投资收益， 因此公司为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收回其全部投资本金

１４．７１

亿元、管理费、股权投资收益提供担保所提供的

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责任解除。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收到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ＰＰＮ１

号），接

受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注册额度自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各完成

５

亿元期限为

１

年的非

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上述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目前均已到期并按期归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在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ＰＰＮ１

号注册通知书的额度内完

成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１３

新中泰

ＰＰＮ００３

”）的发

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

亿元，扣除手续费后到账金额

４．９８５

亿元，期限为

１

年，发行利率为

５．２％

。本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主承销，向投资人定向发行。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